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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积极式”：
澳大利亚公立中小学教育惩戒新动向

尹雅丽１，２　 马早明３　 佘永璇４

（１．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广州 ５１０６３１； ２． 赣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赣州 ３４１０００；
３． 华南师范大学东南亚文化教育研究中心， 广州 ５１０６３１；

４． 深圳市龙华区龙腾学校， 深圳 ５１８１１０）

　 　 摘　 要： 进入 ２１ 世纪， 在全纳教育理念及社会多方因素的推动下， 澳大利亚公立中小学

教育惩戒从立法到实践， 历经了从肇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零容忍”到“积极式”的转变。
２０１９ 年澳大利亚大部分州新修订的《学校纪律政策》作为“积极式”教育惩戒的政策范本， 以保

障学生个人权利， 促进学生人格发展为政策目标， 涵盖了纪律准则、 纪律改进及多元惩戒三

位一体的学校治理方案。 作为《学校纪律政策》的延伸， 澳大利亚公立中小学探索教育惩戒的

实施路径具体包括： 创设恢复性环境， 开发同侪调解与会议调解项目， 逐级划分惩戒事件类

型， 整体上呈现迈向“积极式”的趋势。 “积极式”教育惩戒基于“公平、 公正”的育人观、 层级

化的惩戒措施和恢复性的惩戒保障， 映射了澳大利亚公立中小学教育惩戒价值取向的新变化，
也开启了澳大利亚公立中小学教育惩戒发展的新方向。
　 　 关键词： 澳大利亚； 公立中小学； “积极式”教育惩戒； “零容忍”教育惩戒； 教育惩戒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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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的教育惩戒由来已久， 而关于惩戒制度的取舍以及惩戒的边界问题一直处于争议之中。
为了调整以往不甚成功的教育惩戒政策，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于 ２００７ 年出台针对校园违规和暴力行为的

《学校纪律政策》（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Ｐｏｌｉｃｙ）， 并将权力进一步下放， 督促各州公立中小学制定新时期

的教育惩戒政策并采取有力措施， 大部分州已于 ２０１９ 年完成最新政策修订版本。［１］在一系列的探索中，
澳大利亚公立中小学摸索出将校园治理问题内嵌于人性化制度框架中的新范式， 而“积极”成为学校教

育惩戒的关键词。 在“积极式惩戒”的风向标下， 澳大利亚公立中小学构建了一套严密防范、 动态治理

的教育惩戒体系。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 日， 我国正式实施《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 规定学校可以结合

本校校情， 制定相应教育惩戒措施。［２］梳理、 考查澳大利亚公立中小学构建及实践“积极式”教育惩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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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或可为我国进一步推进教育惩戒的实施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 澳大利亚构建“积极式”教育惩戒政策的背景

澳大利亚教育惩戒制度滥觞于 ２０ 世纪初， ２１ 世纪以来出现了“积极式”的新动向。 澳大利亚公立中

小学“积极式”教育惩戒政策既源于“零容忍”政策内生局限性引发的变革需求， 也是全纳教育理念对教

育惩戒的要求， 以及对政府、 社会、 学校关于校园安全问题现实诉求的回应。
（一）“零容忍”政策的内生局限性引发变革需求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澳大利亚逐步废除了形式单一、 手段粗暴的体罚制度， 并逐渐引入成文法， 通过

制定法律法规赋予学校教育惩戒权。［３］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由于体罚制度的全面禁停， 校园暴力事件

频繁增多， 学校与教师的教育权利不断遭到挑战。 鉴于日渐严峻的态势， 澳大利亚政府为了进一步规

范校园纪律， 引入美国的“零容忍”制度， 旨在通过严厉、 预定的惩罚措施来阻止校园破坏性行为的发

生。［４］然而， 由简单粗暴的体罚制度转向更为严厉的“零容忍”政策， 虽然惩戒手段不断升级， 但其背后

的制度逻辑并没有改变， 滞后的制度理念与动态的现实窘境互相抵牾， “零容忍”政策的内生局限性凸

显： 一方面， “零容忍”制度缺乏灵活性。 无论是对轻微或无意的失范行为， 还是对严重或故意的失范

行为， “零容忍”制度做出的惩戒处理都近乎一致， 如此一来， 停学率与开除率不断飙升。［３］ 另一方面，
“零容忍”制度缺乏人性关怀。 “零容忍”使用的往往是停课、 停学和开除等极端严厉的惩戒手段， 其负

面影响促使学生做出更多、 更恶劣的校园行为。 校园中反复出现的骚扰、 欺凌、 攻击等事件， 使学校

和教师压力倍增， 而缺乏人性的治理手段遭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诟病。
（二）全纳教育理念对学校教育惩戒方式提出新要求

迫使澳大利亚政府重新调整学校教育惩戒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纳教育”理念的影响。 全纳

教育（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也称为融合教育， 强调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合， 要求普通学校全面接纳

包括残障学生在内的所有“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并为他们提供适合其身心发展的教育。 自 １９９６ 年

起， 全纳教育成为澳大利亚教育惩戒政策的基石。 在全纳教育的倡导下， 学校不得对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学生表现出任何偏见与歧视， 在其遭受歧视时采取补救性措施， 并避免此类学生遭受来自学校的排

斥或边缘化对待行为。 澳大利亚教育部明确指出， 各州公立中小学制定教育惩戒政策必须遵循与全纳

教育相关的两大法律： 一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于 １９９２ 年颁布的《残疾歧视法》①（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１９９２）； 二是政府于 ２００５ 年颁布的《残疾人教育标准》（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５）②。［５］由此可见， 全纳教育理念对澳大利亚公立中小学教育惩戒亦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政府、 学校与社会基于校园安全问题的现实诉求

进入 ２１ 世纪， 校园安全问题依旧是教育痼疾， 并呈现不断加剧升级的态势， 使得政府、 社会和学

校如鲠在喉。 ２０００ 年， 澳大利亚联邦社会问题研究所对西澳大利亚公立中小学教师开展的调查结果显

示， 超过 ４７００ 名教师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经历过言语攻击事件， １３００ 多名教师曾遭受身体暴力， 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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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澳大利亚政府于 １９９２ 年颁布《联邦残疾歧视法》， 明确指出如因残疾、 身理缺陷等理由对他人造成歧视和不公

正对待等行为都视为违法行为。
２００５ 年，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通过了 《残疾人教育标准》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５）， 目的是保障残

疾儿童享有和正常儿童相同的受教育权利， 为各州融合教育的制定特供了基本框架。



６００ 多起教师财产受损事件。［６］２００２ 年澳大利亚公立中小学教师协会的调查研究表明， 学生时常表现出

具有挑战性的行为， 如攻击、 欺凌、 暴力、 网络犯罪等， 学生对教师的侵犯和骚扰等行为不断激增，
致使教师的职业危险系数不断加大。［３］从诸多官方调查结果以及社会媒体的报道可知， 澳大利亚当今面

对的校园危机已然不是简单传统的校园问题， 无论是事件发生、 传播、 蔓延的内容、 途径， 还是涉事

人员的范围、 类型， 抑或人与事所处的环境等方面都隐含了极大的不稳定因素。 置身于复杂社会环境

中的动态变化的校园问题， 引发了政府和学校的深度思考： 当下教育惩戒政策是否能够满足校园问题

的治理要求， 是否有一套足以应对不断变化升级的校园安全问题态势的统一的制度准绳， 政府是否应

该进一步下放权力， 自下而上实现逐级问责、 分校而治？ 这一系列来自社会和学校的迫切追问和问责，
倒逼澳大利亚教育相关部门对公立中小学教育惩戒做出全新的政策调整。

由此可见， 无论是“零容忍”政策的内生局限性， 还是全纳教育理念对学校教育惩戒的影响， 抑或

是政府、 学校与社会基于校园安全问题的现实诉求， 都指向一种形式更加灵活多元、 定位更为人性科

学的教育惩戒政策。

二、 澳大利亚公立中小学“积极式”教育惩戒政策的主要内容

为了应对“零容忍”惩戒带来的挑战并改善教育惩戒的成效，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 日， 澳大利亚教育和儿

童服务部（ＤＥＣＳ）颁布《学校纪律政策》（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Ｐｏｌｉｃｙ）， 通过设定统一标准， 督促学校基于

积极原则构建符合自身校情的教育惩戒政策。［１］在《学校纪律政策》的总体要求指导下， 澳大利亚各州公

立中小学因地制宜， 制定本地化的教育惩戒政策。 虽然各州各校的教育惩戒政策各异， 但都以开发促

进学生积极行为策略为主要内容， 采用的干预、 支持措施及后果治理手段均有明确的正向性及引导性，
体现了迈向“积极式”的倾向。 依托《学校纪律政策》的顶层设计， 澳大利亚中小学教育惩戒政策的核心

内容主要涵盖了两大政策目标和“三位一体”的学校治理方案。
（一）体现学生权利与责任并重的政策目标

“积极式”教育惩戒政策文本体现了积极的育人目标。 虽然惩戒表面上体现为责罚手段， 但其本质

上体现了人性的关怀： 在惩戒的过程中注意保障学生的个人权利， 通过教育惩戒增强学生以尊重为核

心的责任意识。
首先， 澳大利亚公立中小学十分注重学生个体发展， 在惩戒过程中注重对学生个人权利的维护。

一方面， 维护学生的知情权与辩护权。 学生和家长对教育惩戒政策享有知情权： 若学生父母无法获取

惩戒的充分理由， 学校施予的惩戒将被视为无效， 且学生及父母对此拥有回应和书面解释权。［７］ 此外，
在澳大利亚公立中小学， 学生可以拥有辩护人， 如果学生不主动承认或否认有违规行为， 且在没有目

击证人的情况下， 校长需征得其父母同意才能申请查处学生违纪情况， 而学生也可以依据“听证原则”，
对学校惩戒决定进行复审和上诉。［８］另一方面， 尊重学生的平等权。 各州的教育惩戒政策均要求禁止体

罚， 同时遵守联邦政府颁布的《平等机会法》中关于禁止歧视的规定———包括对种族、 宗教、 残疾、 性

别、 年龄、 性别认同和性取向的歧视， 学校必须确保任何纪律处分不会违反该项立法， 教育惩戒政策

必须充分尊重个体， 确保人人平等。［７］

其次， 澳大利亚公立中小学十分注重通过教育惩戒来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 以加强学生的自我管

理能力和学生间的协同合作， 促进学生人格的健康发展。 第一， 打造教育惩戒价值观体系， 增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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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意识。 各州政府和教育相关部门提出公立中小学必须打造一套以“正直、 卓越、 尊重、 责任、 合

作、 参与、 关怀、 公平和民主”为核心的教育惩戒价值观体系， 教导学生关心和尊重他人、 尊重不同的

信仰和文化、 尊重学校规则、 严于律己、 增强责任意识。［９］第二， 围绕“尊重”， 规范教师行为。 教师要

以道德目标感和责任关怀感来引导和教育学生， 通过培养学生的尊重意识、 自尊心和自信心来抵制可

能出现的校园负面行为， 并基于尊重原则， 通过建立合理的惩戒干预程序， 采取积极、 非暴力的方式

化解冲突。［９］第三， 营造积极的校园氛围。 积极的校园氛围是学校提升教育惩戒治理成效的关键因素。
为此， 学校在构建以尊重为核心的教育惩戒价值观体系之外， 还需进一步加强师生间的互动关系， 促

使彼此关怀并共同努力； 同时增强学生对学校教育惩戒工作的理解力和对学校、 家庭和社区的自豪感

与认同感； 此外， 还要确保教师、 学生、 父母和相关者都理解并自愿接受教育惩戒政策。［１０］

教育惩戒的上位概念为教育， 因此惩戒的本质是对人性的尊重和对道德的塑造。 “积极式”教育惩

戒政策的核心目标是以人为本， 惩戒表面为“惩”， 目的为“戒”； 其惩戒方式由被动惩罚走向价值引领，
惩戒目标从反向纠正转为正向引导。

（二）开发制治与人治双轨的学校治理方案

“积极式”教育惩戒政策不仅关注学生本身， 而且重视发挥教师、 学校管理者、 家庭监护人、 专业

人员和社会团队等利益相关方的作用， 并规范其责任与义务。［９］“积极式”教育惩戒政策围绕公立中小学

的治理方案， 在学生纪律准则、 纪律改进计划和多元主体协同三方面开展行动， 从制度化的角度和人

治化的角度做出了合理规范。
第一， 鉴于青少年学生自控能力较弱， 澳大利亚公立中小学与社区协商制定了一项学校纪律准则，

对学生行为加强管理。 首先， 学生必须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 服从老师和学校授权人员的指示。 其次，
学校要对校园行为划定底线标准， 并确保纪律准则的内容详尽细化， 如上课时应穿着整洁的校服、 积

极准备课堂任务、 爱护学校财产、 不携带危险私人物品、 听从教师和工作人员的指令和安排等等。［１０］最

后， 倘若学生不服从校方人员指令而执意违反规定， 亦或其行为对学校工作人员或其他学生造成了伤

害， 将面临根据恢复性司法（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ｖ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①和程序公正给予的惩戒处分———学校采取的惩戒处分

程序根据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而定。［１１］

第二， 纪律改进计划是教育惩戒政策的主要治理方案， 学校通过缓冲式、 人性化的改进计划对学

生的行为以及惩戒计划、 惩戒期限和惩戒后果等作出约束和规定， 达到帮助学生认清行为后果、 修正

行动、 唤醒道德意识的最终目的。［１２］ 校长在全体教职员工的配合支持下， 通过与父母和学生的共同商

议， 制定并合作执行纪律改进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 学生违规行为发生后， 原则上校方将以纪律改进

计划作为缓冲式治理方案， 具体包括隔离、 校长办公室查看、 校长约谈父母、 教室禁闭、 学校禁闭、
停学等。 在澳大利亚， 开除被视为公立中小学惩戒中最为严重的处罚， 一旦学生持续出现严重不良行

为， 且行为无法得到矫正和改善， 或进一步对他人进行挑衅， 则很可能导致被校方开除。 通常来说，
缓冲式治理方案的执行不得超过三个月期限。 也就是说， 如果学生在规定的期限之内没有改善其不良

行为或出现新的违规行为， 将面临被停学或被开除等极为严厉的惩戒处罚。［１０］

第三， 教育惩戒的开展涉及多方主体， 主要包括校长、 教师、 学习支持团队和专业知识团队，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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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承担各自规定的职责， 呈现多元主体共治的特点。 其一是校长。 校长既是学校的最高行政负责人，
也是教育惩戒政策的直接责任人， 在享有政策制定权力的同时， 也需要对政策执行的后果直接负责。
学校副校长则主要承担协助校长共同制定惩戒政策、 进行实践评估、 与教师团队协调等具体职责。［１２］其

二是教师。 教师是教育惩戒政策的责任主体， 主要分为班主任、 任课教师和支持教师三类， 且三者都

有权参与到学校教育惩戒的具体工作中， 通过分工协助共同助力惩戒政策的顺利开展。［１］ 其三是学习支

持团队。 支持团队由校长与副校长、 员工、 专业人员、 社区代表、 学生、 学校委员会成员、 卫生部门、
少年司法部门、 家庭和社区服务部门、 警察部门等构成， 由校长与副校长领导。 学习支持团队主要负

责对惩戒政策的内容和实施进行全程监督、 对教师进行政策培训， 还负责向家长公布有关教育惩戒的

规章制度、 政策文本， 并邀请家长共同开展惩戒活动。［８］其四是专业知识团队。 澳大利亚公立中小学每

三年要接受所在区域的社区部门对学校教育惩戒政策的评估和审查。 为了更好地配合政府的评估系统，
学校聘请专业知识团队来协同管理， 发挥其咨询功能。［１４］这些专业知识团队具体包括： 多学科学习服务

支持团队（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ｅａｍｓ）、 全州支持团队（Ｓｔａｔｅｗｉｄ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ｅａｍｓ）、
安全家园与安全家庭团队（Ｓａｆｅ Ｈｏｍｅｓ， Ｓａｆ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Ｔｅａｍ）、 学生福利支持小组（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ｅａｍ）等， 通过心理学家、 社会工作者、 语言病理学家等专业技术人员为视力或听力受损、 自

闭症谱系障碍及其它身体受损的学生、 或受到忽视和虐待的儿童等提供专业化服务。［１３］

三、 澳大利亚公立中小学“积极式”教育惩戒的实施路径

为保障公立中小学教育惩戒的顺利开展，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规定各级学校应依据《学校纪律政策》
的政策内容实施教育惩戒， 将惩戒教育纳入到学校日常教学中去， 主要可分为三大路径： 创设恢复性

环境， 开发同侪调解与会议调解项目， 逐级划分惩戒事件类型。
（一）创设恢复性环境

在学校实施教育惩戒政策的工作当中， 以全体学生为对象进行积极行为的引导是基础性的工作，
而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是施害方和受害方之间关系的弥合与恢复。 因此， 创设弥合校园关系的恢复性

环境则显得尤为重要。 澳大利亚公立中小学为此引入了一套较为科学的恢复性实践（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ｖ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体系， 其目标在于鼓励学生勇于承担自我行为责任， 并建设性地解决冲突。 澳大利亚恢复司

法委员会前任校长克里斯·斯特拉克（Ｃｈｒｉｓ Ｓｔｒａｋｅｒ）表示， “在过去以规则为主导的教育惩戒系统中，
往往都是老师告诉孩子们做错了什么以及他们将如何为此付出代价， 而恢复性实践的做法是发展、 维

持和修复人际关系， 制定基于同理心和自我学习的原则， 让孩子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１１］ 恢复性实践

方式通常指向行为消极的学生群体， 通过在中小学创设开放性、 尊重性和思考性的问题， 与学生交流，
设法唤起学生的情绪反应， 加强学生的理解与反思， 最终达到关系弥合的效果。 为了更好地展开恢复

性实践， 学校的教师和员工每年都需要参加相关的培训， 校方还安排实施恢复性实践的专业医生、 专

业团队以及部分学生共同参与。［１４］此外， 校方定期向政府和社会公开发布实施报告， 同时接受社会各界

对学校教育惩戒实践活动的监督。 由此可见， 创设恢复性环境， 就是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 在同伴间

的相互合作交流的基础上， 开展有利于人际关系修复的活动。
（二）开发同侪调解和会议调解项目

迈入“积极式”教育惩戒新阶段， 澳大利亚公立中小学不断开发解决校园冲突的创新性方案，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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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同侪调解 （Ｐｅｅｒ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项目与会议调解项目特色明显。 同侪调解项目可以视为一种惩戒干预方

法， 是一种针对逃课、 破坏公物和校园暴力等失范行为进行的早期预防策略， 是在一位或多位中立人

士的协助下， 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争议性问题的办法。 同侪调解项目重视培养学生的调解能力， 主张

通过自我调解与他人调解应对早期轻微的冲突， 同时增强自身的责任意识。 其具体做法为： 拥有调解

资质的学校工作人员协同两名训练有素的学生调解员， 在结构化的程序下协助冲突者达成最终解决方

案。 学校专业调解人员的主要责任是对学生调解员提供培训、 协助与监督， 帮助学生调解员化解一些

诸如谣言、 排挤及财物等问题造成的校园纠纷。 会议调解项目通过召开专门会议对当事人双方进行问

询与调解， 要求父母、 教师和校长等相关人员出席。 当事人双方指的是当事人与涉事人。 涉事人又可

分为两类： 一类是与当事人有着暂时利益冲突的陌生人， 另一类是与当事人有着持续利益冲突的人士。
开发会议调解项目的目的是对整个事件的细节和原委进行复盘与调查， 通过各方共同努力， 弥合当事

人双方的关系。 如果事件进一步恶化， 学校将协同社区召开大型会议， 在共同商议的前提下， 制定可

行性方案。［４］

（三）逐级划分惩戒事件类型

教育惩戒的实施具有涉及面广、 灵活度高、 工作强度大的特点， 为保证其顺利开展， 明晰惩戒的

“量度”， 分类细化惩戒措施则显得尤为重要。 根据事件性质的轻重缓急和发展规律的强弱渐进， 惩戒

事件可分为隐性事件、 常规事件和特殊事件三大类， 学校根据不同的事件类型开发多种分类措施。［１５］

“积极式”教育惩戒的出发点旨在通过奖罚分明、 奖惩结合的方式， 形成校园内良性行为驱赶劣性行为、
劣性行为警醒隐性行为的动态平衡关系。

第一， 针对校园隐性事件， 学校采取及时的防范措施。 澳大利亚公立中小学主要从设备保障和人

员培训入手， 竭力消抵校园事件早期酝酿的潜在威胁， 达到提前防范的积极效果。［４］ 如， 通过广泛使用

监控技术， 特别是 ＣＣＴＶ 闭路电视系统（Ｃｌｏｓｅｄ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对学生行为进行监督控制， 预防事件升

级。［１８］同时， 为了进一步加大对隐性违规行为的控制力度， 校方还开发了一项行为监控卡片（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 Ｃａｒｄ）系统， 向学生分配目标等级任务， 任课教师、 班主任或校长可对任务不达标的学生进行惩戒

处理。 倘若学生行为在规定时间内恢复至正常标准， 且行为进度最终被校长评定为“令人满意”， 校方

将通知该生返回课堂， 同时向家长告知学生行为改进成效。［１６］

第二， 针对常规事件， 学校主要采取积极引导与奖惩结合的方式。 如何以合适的方式激发学生积

极的行为态度并匡正错误行为， 是澳大利亚公立中小学“积极式”惩戒政策直指的核心问题。 学校以培

养学生积极行为、 发挥教师人性化的管理职能为目标开发治理策略， 采取科学应对方式。 其中， 较有

代表性的做法有开发学生积极行为和发挥教师课堂管理技巧两种。 其一， 开发学生积极行为。 学校将

学生行为从差到好设定相应等级并设置动态奖惩制度， 学生可以参照等级标准随时调整行为， 并接受

相应的奖惩。 其二， 发挥教师课堂管理技巧。 具体流程分为五步： 教师通过期待性语言给予学生指令；
学生进入反省室， 待恢复平静状态后重返课堂； 教师和学生针对焦虑、 失范的深度原因进行反复讨论，
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继续正常学习； 学生进入配有专门设备的冷静区， 在规定的时间内静坐、 思考及

反省； 上述步骤均无效的情况下， 学生将接受校方作出的惩戒处理通知。［１７］

第三， 针对突发特殊事件， 学校设置应急预警机制。 除了应对校园隐性事件和一般常规性事件，
澳大利亚公立中小学极为重视处理校园内突发的特殊事件， 并建构了应急预警机制。 预警机制中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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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为重大事件应急机制（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ｒ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 ）， 该机制是基于常规惩戒手段无

法应对的突发现状而设置的专门预案， 具有高度的时效性、 谨慎性和紧迫性。 重大事件预警机制一旦

被触发， 学校将通过三个步骤开展相关工作： 一是立即跟进， 即校方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及时终止事件，
分散其他学生注意力并将其重新引向正常学习中； 二是问询， 即学校与当事学生一起确定违规事件的

发生细节， 探寻决定问题性质和走向的关键性选择， 并针对该选择做出后果评估； 三是采取后续策略，
即尽快恢复学校的正常运作， 提供事故后重建和修复关系的方法。［１３］

“积极式”教育惩戒政策的实施遵循科学逻辑。 学校对失范行为的诸多因素进行全盘考虑， 针对事

态的不同阶段合理制定分类措施， 慎重地从多重方案中权衡最佳方案， 并重视处理方式与奖惩方案的

调整， 以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实施策略为依托， 不断扩充和完善实施措施， 推动教育惩戒政策良

性运行。

四、 澳大利亚公立中小学“积极式”教育惩戒价值的新取向

纵观澳大利亚各州新修订的《学校纪律政策》及其延伸的实施路径可见， 无论是政策的制定目标、
设置内容还是其具体实践， 正向、 积极的倾向性贯穿始终。 事实证明其实践收效甚好， 相关研究表明，
在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７ 年三年期间， 澳大利亚 １８ 所成功推行教育惩戒政策的中小学都保持着极低的校园犯

罪率， 同时 ＮＡＰＬＡＮ 测试（澳大利亚全国读写和算术标准化测试）结果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１８］ 经过长

期探索， 澳大利亚公立中小学教育惩戒整体呈现出积极式的新向度： “公平、 公正”的惩戒原则、 层级

化的惩戒措施和恢复性的惩戒模式。
（一）以“公平、 公正”的育人观作为随意性惩戒的匡正

公平与公正应是教育惩戒的逻辑起点。 澳大利亚过往的“零容忍”惩戒政策， 出发点在于不断对惩

戒手段进行升级以实现威慑目的。 然而基于威慑的惩戒手段一旦成为解决失范行为的“唯一”手段， 其

本质就违背了法律的正当性与公平性， 具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 为了确保学校教育惩戒是基于公平、
公正原则而开展的训育活动， 澳大利亚公立中小学从加强人治、 制治与自治三个方向推动教育惩戒革

新。 首先， 进一步规范教育者的履职权， 并在惩戒过程中注重维护学生的个人权利。 如， 学校通过专

业团队的支持与监督， 对全体教职员工开展专门性的技能培训， 规避人为的歧视与偏见， 确保政策不

因人设事、 因人处事， 确保惩戒不对任何无辜学生造成伤害。 其次， 打造缓冲式的纪律改进系统。 澳

大利亚中小学针对学生的失范行为打造了一套基于缓冲式原则的纪律改进系统， 通过及时掌握学生的

行为变化而逐级调整惩戒的处置方案， 加强教育惩戒的人性化与科学性， 尽可能减少惩戒失误与效率

低下的情况。 最后， 培育学生基于尊重的核心价值观。 教育惩戒的本源意义在于对学生不道德行为的

纠偏， 引导学生认清自身道德价值观中存在的缺陷、 培养学生形成正直与尊重他人的人格。 在进行教育

惩戒的过程中， 澳大利亚公立中小学十分重视教育对象的道德和情感诉求， 促使学生从内心拒绝失范

行为， 做到尊重个体、 承认平等、 不伤害他人也不伤害自己。
（二）以教育惩戒的层级化作为问责式惩戒的替代

由于“零容忍”政策的实施手段倾向于简单粗暴， 过多强调通过刚性惩罚或强制驱逐来减少或遏制

学生失范行为的发生， 对学生的错误行为直接问责， 致使教育惩戒的教育功能极度弱化， 大量学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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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被学校驱逐而停学或失学。 这不仅对学生的学习生涯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对整个社会也带来不可逆

转的负面影响。 研究数据表明， 在“零容忍”教育惩戒之下， 澳大利亚公立中小学被禁闭或开除的学生

人数逐年上升， 每 １ ０００ 名学生的停学人数从 １９９３ 年 ９． ９ 人增加到 １９９７ 年的 １６． ８ 人， 其中， 西澳大

利亚州公立中小学的停学人数从 １９９３ 年大约 ２ ５００ 人增加到 １９９９ 年超过 １７ ０００ 人。［６］ 为了应对“零容

忍”政策带来的严峻考验， 澳大利亚政府将简单粗暴的问责式教育惩戒转向了注重以干预为主的“积极

式”层级化的惩戒管理。 首先， 从惩戒措施的设置来看， 学校针对不同程度的违规行为采取不同的分类

措施， 在干预防范措施无效的情况下才采取禁闭、 隔离、 停学、 开除， 甚至转介司法系统等严厉的惩

戒手段。 其次， 从惩戒实施的策略来看， 学校主要以奖惩结合的动态方式改善学生行为， 十分重视及

时调整的人性化处理方式与逐级递增的奖惩方案。 最后， 学校根据惩戒环节的不同需求， 合理设置并

派发工作内容， 把具体的工作安置给不同的机构和人员， 并通过多方监督和制约来保证教育惩戒政策

管理和运行过程中的民主性和公正性。 同时， 由于教育惩戒的处理牵涉到受害学生、 施害学生甚至其

他学生多方的权利， 校方还要考虑未成年人心理和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法等多方面因素， 慎重选择对其

采取的惩戒手段， 并通过兼具科学性和专业性的知识团队保障惩戒的合理性。
（三）以教育惩戒的恢复性作为排他性惩戒的补救

“零容忍”政策也可称为排他性惩戒， 即容易割裂地看待失范行为， 而对行为的环境关系和行为后

果表现出漠视态度。 遭遇过排他性惩戒的学生往往更容易表现出暴力或消极的行为态度， 甚至出现心

理健康问题， 造成恶劣的校园人际关系与紧张冲突的氛围。 伴随着全纳教育理念的普及与深入， “恢复

性司法”模式开始逐步被学校采纳。 “恢复性司法”侧重于人际关系的弥合与修复。 在恢复性理念的影响

下， 澳大利亚中小学由“零容忍”演化而来的“积极式”教育惩戒， 实现了从关注“惩罚”力度到关注“关
系”恢复的转变， 学校纪律改善的长效性与持续性成为了教育惩戒的重心。 从联邦到州、 从社区到学

校、 教师到学生， 家校共育、 逐级治理的恢复性教育惩戒模式逐步明晰。 首先， 教育和司法等政府机

构对学生的管理工作发挥着重要作用， 他们通过向学校提供关于学校纪律改善的各类专业技术援助和

咨询服务， 保障夯实恢复性环境的政策地基。 其次， 社区和学校形成了校长负责制下的多元治理格局。
校长作为惩戒政策的第一负责人， 协同当地各相关部门与机构以及家长等利益相关主体， 建立多元主

体共治的伙伴关系。 学校与社区在学习支持团队和专业支持团队的协同管理下， 通过改善学生行为、
增强学生责任意识、 创设基于尊重的校园文化等措施， 携手抵制反社会行为和解决校园冲突。 最后，
教师根据职能划分为不同类型， 彼此分工合作， 在教育惩戒过程中重视学生的心理成长， 关注涉事多

方人员的实际感受。 “积极式”教育惩戒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从心底认清事理、 接受惩戒、 纠正行为并

改善关系， 从而实现教育惩戒对人的教育意义， 体现人文教育的价值。［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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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０（０２）： １３２－１３５．

［１８］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ｄｄ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 Ｔｏｐ－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ｄ Ｓｃｈｏｏｌ［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１２－

２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ｓ． ｏｒｇ． ａｕ ／ ａｐｐ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９ ／ ０３ ／ ｒｒ３９． ｐｄｆ．

［１９］ 尹雅丽， 马早明． 澳大利亚教育惩戒政策的演化、 特征与启示［Ｊ］ ． 比较教育学报， ２０２０（０２）： ３６－４９．

（责任编辑　 于小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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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ａｉｎ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ｅｎｔｏｃｒａｃｙ ｏｆｆｅｒｓ ａ ｇｏｏ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ｔｏ ｐｕｒｓｕ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ｑｕｉｔ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ｓ ａ ｒｉｇｉ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ｎ ｕｎｅｑｕ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ｓ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ｔｏ ｂ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ｓｅｌｆ－ｒｅｆｏｒｍ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ｒｉｇｇｅｒｓ ｍｕｔｕ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ｓ．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ｈａｔ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ｓｔｉｌｌ ｉｎ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ｏ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ｅｍｐｏｗｅ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ｐａｒ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ｆａｉ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ａｒｅｎｔｏｃｒａｃｙ；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ｈｏｍｅ－ｓｃｈｏｏ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ｑｕｉｔｙ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ｅｒ： ＹＵ Ｈｕｉ）

“Ｃｌａｉｍ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Ｐｏｗｅｒ”：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ｏｍｅ－Ｓｃｈｏｏ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 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
Ｃｉｔｙ （ＬＩＵ Ｆｕｑｉ ＆ ＸＩＥ Ａｉｌｅｉ ＆ ＸＩ Ｃｈａｎｇｈｕａ）

Ｐａｇｅ ５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ｈｏｍｅ－ｓｃｈｏｏ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 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 ｃｉｔｙ． Ｗｅ ｐａｙ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ｍ ｉｎ １５ ｈｏｍｅ－ｓｃｈｏｏ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ｃ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ｃｌａｉｍｅｄ ａｎ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ｄ ｂｙ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ｓ ａｓ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Ｗ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ｅ ｔｈｉｓ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ａｓ “Ｃｌａｉｍ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Ｐｏｗｅｒ” ．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 ｆｒｏｍ ａ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ｈｏｍ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ｉｓｍ ｔｏ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ｘｔｅｎｔ，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ｔｏ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ｘｔ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ｏｍｅ－ｓｃｈｏｏ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ｉｓｍ；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ｅｒ： ＹＵ Ｈｕｉ）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ａｉ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 Ｔｕｉｔｉｏｎ：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ＩＮ Ｄａｎ ＆ ＬＩ Ｇｕａｎｇ）
Ｐａｇｅ ６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ａｉ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 ｔｕ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ｎ ａ ｓｅｎｓｅ， ｎｏｔ ｓｉｍｐｌｙ 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ｎｏｒ ｓｉｍｐｌｙ ａｎ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ｅｔｈｉｃｓ， ｂｕｔ 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ｍ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ａｉ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 ｔｕｉｔｉｏｎ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ａｉ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 ｔｕ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ｔｓｅｌｆ ａ ｈｕｇ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ｆ “ｈｉｔ ｉｔ ｏｆｆ”，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ｓｏｍ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ａ ｌｏｗ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ｔｈｉｃ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ｗａｙｓ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ａｉ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 ｔｕｉｔｉｏｎ： ｆｉｒｓｔ，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ｖａｌｕ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 ｓｈｏｕｌｄｎｔ ｈａｖｅ” ｂ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ｅｔｈｉｃｓ，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ｄｏ ｎｏｔ ｗａｎｔ” ｐａｉ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
ｔｕｉｔｉ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ｔ” ｅｘｉ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ｙ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ｕｎｗ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ｄｏ ｐａｉ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
ｔｕｉｔｉｏｎ； ｔｈｉｒｄ，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 ｄａｕｎｔｉｎｇ”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 ｃａｎｎｏｔ” ｄｏ ｐａｉ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
ｔｕｉ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ａｉ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 ｔｕ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ｅｔｈｉｃｓ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ｅｒ： ＹＡＮ Ｆｅｉ）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ＹＩＮ Ｙａｌｉ ＆ ＭＡ Ｚａｏｍｉｎｇ ＆ ＳＨＥ Ｙｏｎｇｘｕ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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